
宁德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秋季旧生收费通知

学院各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为切实做好2020-2021学年旧生（2018-2019级高职、2016-2019级五年专全日制学生）的收费工
作，现将2020年秋季旧生的收费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年级各专业注册缴费标准               　　 单位：元/人

类  别 专业或年级 学费
住宿费(含空调费) 代办

费(预
收)

合 计 要  求
楼  别 金额

高职
学生

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7200

1号、7号楼 570

800

8570 1.上年度有欠
费的同学，必
须补交欠费部
分。         
2.2019—2020
学年收取的
2019级学生的
住宿费超过住
宿标准的部
分，将在
2020—2021学
年的费用中抵
减。        
3.根据院长办
公会议精神，
非毕业班学生
2019-2020学
年第二学期因
疫情需减免的
住宿费从
2020-2021学
年住宿费中抵
扣。       
4.由于
2019—2020学
年10号楼住宿
费预收
1070元，请上
学年住10号楼
的同学缴纳
2020—2021学
年费用时多缴
30元。　　　　　　

2-4、6号楼 1070 9070
5号楼 850 8850
8号楼（3人间） 600 8600
8号楼（4-5人间） 580 8580
8号楼（6-7人间） 560 8560
10号楼 1100 9100
实训楼（9号楼5人间） 780 8780
实训楼 (9号楼7人间) 560 8560
走读生 无 8000

建筑室内设计

6000

1号、7号楼 570

800

7370
2-4、6号楼 1070 7870
5号楼 850 7650
8号楼（3人间） 600 7400
8号楼（4-5人间） 580 7380
8号楼（6-7人间） 560 7360
10号楼 1100 7900
实训楼（9号楼5人间） 780 7580
实训楼 (9号楼7人间) 560 7360
走读生 无 6800

其他专业及16、17级
五年专转段

1号、7号楼 570

700

7270
2-4、6号楼 1070 7770
5号楼 850 7550
8号楼（3人间） 600 7300
8号楼（4-5人间） 580 7280
8号楼（6-7人间） 560 7260
10号楼 1100 7800
实训楼（9号楼5人间） 780 7480
实训楼 (9号楼7人间) 560 7260
走读生 无 6700

五年
专(中
职段)

18、19级所有专业 无

1号、7号楼 570

500

1070
2-4、6号楼 1070 1570
5号楼 850 1350
8号楼（3人间） 600 1100
8号楼（4-5人间） 580 1080
8号楼（6-7人间） 560 1060
10号楼 1100 1600
实训楼（9号楼5人间） 780 1280
实训楼 (9号楼7人间) 560 1060
走读生 无 500



二、交费方式

   1、交费方式一： 批量扣缴。请各位同学于8月28日前将学杂费存入学院为你们统一办理或在财务
科登记的建设银行卡中，之后学院将通过银行实行统一代扣代缴。如有办理助学贷款的同学只存差
额部分，全额贷款的同学就不要往卡里存款。

   2、交费方式二：微信扫码缴费。步骤如下：

① 打开微信，用“扫一扫”扫描右方的二维码。

②
在手机上会出现“宁德职业技术学院”微信缴费界面
（如图1），在“学号”右边窗口输入学号，点击“查
询”。

③
在（图2）界面“未缴费订单”中核对姓名、专业、学杂费等
信息，确认无误后选择“微信”，点击“缴费”并在付款界面
输入密码 。提示缴费完成，即说明缴费成功。

三、注意事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1、缴费时可任选一种方式。缴费日期为2020年8月28日前。缴费咨询电话：0593-8986356。

　　2、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一次性缴费的同学，请按规定办理绿色通道手续，差额部分请及时缴纳

    3、缴费成功后，将会开具收费票据。收费票据作为缴费的凭据，请同学们妥善保管。

    4、在校三年必须使用并保管好学院统一办理的建设银行卡，没有银行卡的同学请在放假前自行
到建行各储蓄网点办理，卡号请及时报财务科，保证今后学杂费代扣和奖助金等的正常发放。

    5、代办费毕业时学校教务处将统一结算，多还少补，毕业时建设银行卡请勿销户。（私自销卡
等原因造成无法发放后果自负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

2020年7月3日


